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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分拆出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  
 

 
目的  
 
 
  本文件簡述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在 2005 年

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和相關事宜的背景資料。  
 
 
分拆出售設施  
 
2.   為了讓房委會能夠更專注履行其提供資助公共

房屋的目標，並透過分拆出售設施所得的收益，改善房

委會中短期內的財政狀況，房委會在 2005 年透過「領匯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分拆出售 180 項物業，包

括零售及停車場設施。2005 年 7 月，終審法院裁定，房

委會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計劃，符合《房屋條

例》第 4(1)條所訂明的房委會的宗旨，即「以確保…  …  
提供房屋和提供（房委會）認為適合附屬於房屋的康樂

設施」。終審法院裁定，確保提供零售和停車場設施，不

代表房委會本身須為直接提供者，倘已備有該等設施，

則即使該等設施乃由第三者而非房委會提供，房委會亦

已確保提供該等設施。在作出裁決前，終審法院已知悉

領匯會採用市場主導的商業運作模式，營運有關的零售

和停車場設施，而房委會當時採用的營運模式，未必與

私人機構的做法一致。終審法院亦知悉，在領匯上市後，

有關設施的運作情況或會有所改變，其中的例子包括商

戶的行業組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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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領匯於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它已是一間

私營機構，政府及房委會並沒有持有領匯的任何股本權

益。領匯的經營方針和日常運作，完全獨立於政府及房

委會。房委會並無計劃再拆售其商業及停車場設施。  
 
 
領匯轄下商業設施的管理  
 
4.   領匯作為私營機構，就其物業享有一般私人業

主的權利，亦同樣受到相關法例和政府租契 (即一般所謂

「地契」)條文所規範。房委會和領匯簽訂的買賣契約亦

設有若干限制性契諾。  
 
5.   領匯轄下的物業所涉及的政府租契，已列明有

關地段的土地用途。領匯要改變政府租契所述的土地用

途，必須先得到地段內其他業權人 (視乎屋邨類別而定，

業權人可以包括房委會和居者有其屋或租者置其屋計劃

單位的業主 )的同意，以及地政總署的批准。契約條款讓

其他業權人可確保在公共屋邨或屋苑內的商業及停車場

設施維持原定用途。無論該等設施日後是否仍為領匯持

有，上述租契所訂的土地用途條款仍然有效，其後的業

權繼承人均須遵循。  
 
6. 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亦附加限制性契諾。

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

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

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

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

規定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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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確保原本在商場營運的社會福利及教育設施

可以繼續服務市民，房委會與領匯訂立的契諾指定，領

匯及其後的業權繼承人必須繼續以優惠的租金出租該等

單位，予非牟利機構作社會服務或教育用途。  
 
8. 換言之，有關物業在管理或控制權方面的轉變，

並不會影響有關設施繼續作商業、停車場、社會服務和

教育設施用途，現時已有機制確保該等設施的提供。  
 
9. 現時，房屋署與領匯  在日常有關屋邨管理事宜

方面一直保持溝通。日後，房屋署亦會繼續與有關設施

的營運者維持溝通，以保障房委會在上述政府租契及限

制性契諾中的權益。此外，房屋署會與領匯跟進，確保

領匯及有關設施的新營運者在相關契諾下的責任。房屋

署亦會與營運者聯絡，注意物業的實際使用情況和市場

上的資訊，了解有關物業買賣的情況，作出適當跟進。  
 
10.    領匯轄下的商業設施位處於公營房屋地段，客

源主要為公營房屋的居民。從營商角度而言，在為商業

設施作市場定位時，營運者必須顧及主要服務對象的喜

好和需要。事實上，在領匯管理的商場中，仍有小商戶

和傳統行業，例如雜貨店、文具店和中醫藥等，與新商

戶並存，為居民提供服務。此外，香港有良好的交通網

絡且高度城市化，居民可選擇到其他商業設施購物，商

戶亦可因應市場情況在不同地區營商。與此同時，居民

的需要會不斷變更，不同的居民亦有不同的購物需要。

面對競爭，商場營運者和商戶，均有經濟誘因去滿足居

民的購物需要，對市場訊息作出適當反應，與時並進調

整經營模式，才能成功營運。任何營運者都不能無視居

民的需要和租戶的營運，盲目加租和改變租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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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領匯或轄下商業設施  
 
11.   政府的房屋政策目標，是為合資格家庭提供資

助公共房屋，尤其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

家庭提供出租公屋。房委會當年拆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

的主要目的，正是讓其能集中資源，專注履行提供出租

公屋的職責。回購領匯及轄下商業設施與政府的政策目

標不符，政府過往亦曾向立法會詳細解釋回購領匯不能

夠符合公眾利益和審慎理財的原則，因此政府及房委會

均沒有打算回購領匯或其轄下的商業設施。  
 
12.   土地和公共資源有限，政府和房委會必須按輕

重緩急，集中資源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營房屋。與此同

時，房委會亦在屋邨和屋苑提供社會服務設施，例如幼

稚園、社區中心、自修室等以配合居民的需要。在資源

許可的情況下，房委會會因應情況提供商業設施。  
 
 
 
 
運輸及房屋局  
2014 年 5 月  


